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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位于许昌市建安区

张潘镇枪张路与新 107国道东一公里路北，建设性质为扩建，拟投资 7500万元，建设

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项目已在许昌市建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备案，备案号为：2208-411003-04-02-5998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有关规定，该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报告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保部令第 4号）和《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单位环评信息公

开工作的公告》（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公告 2016年第 7号）的要求，采用网络公示、报

纸公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保部令第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

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

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本项目于2022年10月19日进行了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内容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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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一次信息公示

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

建设单位：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地点：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枪张路与新 107国道东一公里路北

项目投资：7500万元

建设内容：占地面积 36000平方米，计划建设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主

要用于抗感染药及糖尿病药物的合成。工艺技术：溴丁烷+三正丁胺+乙腈+乙酸乙酯一次合成四丁

基溴化铵；主要生产设备：反应釜、离心机、包装设备、冷却设备、环保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

冷藏设备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

联 系 人：李总

联系电话：13569499919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河南先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工

联系电话：17730879110

电子邮箱：14433455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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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收集相关文件，进行初

步的实地调查，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

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第

二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主要工作内容：在设计方案、污染源调查的基础上，把环境影响分析、污染防治对策作为评

价重点，分析项目建成后污染物种类及产生量，提出合理、经济、可行的污染物治理措施，并评价

其可行性，使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于工程选址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范围内存在的主

要环境问题的认识；对项目选择在现有地点建设是否认可；重点关心的该项目运行过程中引发的环

境问题；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对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工作的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意见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公众应将意见填写在公众意见表中进行反馈，公众参与意见表获取链接:

链 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
x

公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0月 19日在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官网 http://ww

w.xckate.com/display.asp?id=22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

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开信息的要求。公开主要内容包含：项目概况、建设单

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机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环

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和提交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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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号）中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于2022年10月19日在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官网进行了第一次公示（http://w

ww.xckate.com/display.asp?id=22），公示截图见图1。

图 1 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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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公示至开始公示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关于该项目的

反对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

方式同步公开：

（1）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2）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

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3）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

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

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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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1）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2）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

工作日；

（3）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于 2023年 4月 4日进行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公示内容

见表 2。

表2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公示内容

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年产 2000吨医

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

建设单位：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

建设地点：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

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

联系人及电话：李总 13569499919

环评单位：河南先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王工 17730879110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方式

（1）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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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n.baidu.com/s/1Kd9TuP6tkLIHov8t94_kaw提取码 wxgn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存放在建设单位，广大公众可自行到建设单位

查看。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对象为项目周边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居民群众、企业事业单位等。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六、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示意见可发至邮箱 1443345598@qq.com。

七、公示期

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于 2023年 4月 4日在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官网 http://www.

xckate.com/display.asp?id=23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连续公

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公

开信息内容及时间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于 2023年 4月 4日在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官网 http://www.xc

kate.com/display.asp?id=23进行了公示，连续公示 10个工作日，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

官网网站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到的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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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及链接在河南日报农村版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4月 6日、2023年 4月 7日，10个工作日内公示两次，本项目公众参与登报报纸为

民众经常接触的报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要求，截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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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3年 4月 6日报纸公示截图

图 3 2023年 4月 7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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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建设单位办公室

存放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广大公众可于本项目公示期内

进行查阅。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示、河南日报农村版登报公示、纸质版放置于建设单位

办公室。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就相关问题向我公司提出意见及建议。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邮件或公众意见表反馈意见。

4.2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 其他

本项目待完成审批工作后，许昌凯特精细化工厂会依法保存《许昌凯特精细化工

厂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许昌凯特精细化工

厂年产 2000吨医药中间体四丁基溴化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及其他依法办理的相关手续，以供备查及查阅。

6 诚信承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公司对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真实性

负责，并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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